
““ 1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
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明确提

出，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协调合作，
健全完善‘社会一条龙’工作机制，加强未成年人审判社
会支持体系建设。

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 调动社会力量，推
动未成年被害人救助、未成年罪犯安置帮教、未成年人
民事权益保护等措施有效落实。

同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意见》新闻发布会，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姜启波在发布会
上强调，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
要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企业单位、司法和政府联动发
力。 人民法院将加强与有关方面的配合，积极构建分工
明确、体系严密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体系机
制，共同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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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组织登记总数已突破 90万家
� � 中国社会组织网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我国
社会组织登记总数已经突破 90
万家。 其中民政部登记的社会组
织 2292 家。

1、自 2012 年以来持续增长，
截至目前超过 90 万家。

中国社会组织网的数据显
示，2012 年我国社会组织总量只
有 32 万家；2013 年达到 39 万
家；2014 年超过 46 万家；2015 年
超过 53 万家；2016 年达到 61 万
家；2017 年达到 69 万家；2018 年
超过 76 万家；2019 年超过 84 万
家；2020 年超过 89 万家。

截至 1 月 20 日 13 点， 全国
社会组织累计登记数量达到
900914 家，突破 90 万家。 依照
目前的速度， 预计 2022 年，我
国社会组织数量将正式突破
100 万家。

2、2020 年 2 月新登记社会
组织降到最低，7 月回到高点。

2020 年受疫情影响，社会组
织登记数量与往年每年增长 7
万-8 万家相比明显下降，新登记

社会组织只有 5 万多家。
2020 年 1 月新登记的社会

组织还有 4618 家，2 月就下降到
不足 1 千家———只有 707 家；此
后 3 月到 7 月逐步增长，7 月达
到顶点， 新登记社会组织 6031
家。 此后，8-12 月月登记社会组
织不超过 6 千家， 其中 10 月只
有 3771 家。

3、成立 10 年以上社会组织
只有 24 万家，5-10 年的近 30
万家。

从成立年份来看，90 万家社
会组织中成立 10 年以上的超过
24 万家；5-10 年的有 29.5139 万
家；3-5 年为 15.5881 万家；1-3
年的 15.2661 万家；1 年以下的
5.0774 万家。

4、江苏、广东、浙江社会组
织数量位列前三甲，尚无省份突
破 10 万家。

中国社会组织网的数据显
示，我国各省社会组织的发展并
不均衡。 截至目前，社会组织数
量超过 3 万家的只有 12 个省
份，分别是江苏、广东、浙江、山

东、四川、河南、湖南、河北、安
徽、福建、广西、湖北。

其中排第一的江苏，社会组
织总数超过 98000 家，有望在近
期突破 10 万家；排第二的广东、
浙江超过 7 万家；排第四的山东
超过 6 万家； 其余省份的均在 5
万家以下。

四大直辖市方面， 重庆社
会组织登记数量最多，1.8 万
家；其次是上海，1.7 万家；再次
是北京，1.4 万家； 天津只有
0.65 万家。

5、2020 年新增社会组织主
要来自河北、山东、江苏、浙江、
广东等省份。

与社会组织总数的排名不
同，2020 年新增社会组织最多的
是河北， 新登记的社会组织共
5716 家；其次是山东，5235 家；再
次是江苏，4272 家；第四是浙江，
4024 家；第五是广东，3934 家；第
六是河南，3049 家。

福建、安徽、广西、四川、江
西、湖南、辽宁，新登记的社会组
织均超过 2000 家。

坚持双向、全面保护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出
现新的特点。

一段时期以来，侵害未成年
人的犯罪案件，屡屡引发社会关
注和热议。 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
庭副庭长刘敏介绍，2016 年至
2020 年， 全国法院依法审理拐
卖、猥亵儿童、组织儿童乞讨等
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刑事
案件 24035 件， 惩处罪犯 24386
人。 2016 年至 2020 年，全国各级
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的涉及未成
年人抚养、监护、探望等家事纠
纷案件 120 多万件。

与此同时， 未满 14 周岁的
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杀人、伤
害、 强奸等恶性犯罪时有发生，
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切。大连 13
岁男孩杀害 10 岁女孩案， 更是
将舆论关注推向顶峰。

为回应社会关切，经综合考
虑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身心发
育情况、 违法犯罪情况等因素，
经反复研究、审慎论证，立法机
关在《刑法》中增加规定“已满十
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
伤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经
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 ”这是对我国刑
事责任年龄制度所作的重要局
部调整。

针对这些新的情况，《意见》
强调， 对未成年人权益要坚持
双向、 全面保护。 坚持双向保
护， 既依法保障未成年被告人
的权益， 又要依法保护未成年
被害人的权益 , 对各类侵害未
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要依法严
惩。 坚持全面保护，既要加强对
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 又要加
强对未成年人的民事、 行政权
益的保护， 努力实现对未成年
人权益的全方位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
任周加海强调， 对未成年人侵
害未成年人的， 在对未成年被
告人依法坚持“教育、感化、挽
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原则的同时，更要落实好、
体现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

优先保护。

加强与有关社会组织等机
构的协调合作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
复杂的社会工程， 需要家庭、学
校、社会组织、企业单位、司法和
政府联动发力。

《意见》强调，要加强协作配
合，增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
罪预防的工作合力。

一是加强与公安、检察、司
法行政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健
全完善“政法一条龙” 工作机
制， 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有效预防、矫治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 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

二是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
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协调合作，健
全完善“社会一条龙”工作机制，
加强未成年人审判社会支持体
系建设。 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等方式，调动社会力量，推动未
成年被害人救助、未成年罪犯安
置帮教、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
等措施有效落实。

三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工
作，特别是校园法治宣传。 充
分发挥法治副校长作用， 通过
法治进校园、组织模拟法庭、开
设法治网课等活动， 教育引导
未成年人遵纪守法， 增强自我
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全社
会更加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

《意见》还强调，要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关于实行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相适应的评价考核标准的要求，
将社会调查、心理疏导、法庭教
育、延伸帮教、法治宣传、参与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纳入绩
效考核范围，不能仅以办案数量
进行考核。

“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加强
同政府有关部门、 人民团体、社
会组织等的配合，对遭受犯罪侵
害，特别是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
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
要及时采取必要的心理干预、经
济救助、法律援助、转学安置等
保护措施，让未成年被害人感受
到司法温度、社会温暖，早日抚
平创伤、走出阴影，回归正常生
活。 ”周加海表示。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等
被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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